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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20〕第 53 号 

 

 

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3 月 1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湖南兆物信连信息

科技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区块链科技公司暨对外投资的公告》，称公司

全资子公司西藏浩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浩云”）决

定与湖南兆物信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兆物信连”）合作，

共同出资设立广州浩云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，

西藏浩云出资人民币 1,800 万元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60%，

兆物信连出资人民币 1,200 万元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40%。

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信息披露是否属于相关规则规定的应披

露事项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依据；如否，请说明披露的目的和动机，

你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标准，并结合历史可比投资事项的信息披露

情况，说明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否保持一致性原则。 

2. 本次合作投资方兆物信连成立于 2019 年，你公司在公告中称

其是“国际领先的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商”。请结合兆物信连的销售

规模、市场占有率、核心竞争力、关键技术指标及所处行业竞争情况

等，说明公司认为兆物信连是“国际领先的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商”

的原因及相关依据，信息披露是否审慎合理，是否误导投资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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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你公司在公告中披露：“合资公司现阶段的营业模式是结合西

藏浩云在物联网等领域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、物联网技术、区块链技

术以及兆物信连在区块链技术方面的技术储备，由双方基于各自技术

优势共同打造“物联网+区块链”的全新解决方案。合资公司成立后

将在全国范围内向客户提供整体区块链解决方案，合资公司在 2020

年底前至少拿到一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。”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说明西藏浩云在物联网等领域积累的区块链技术

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目前在研发应用方面所处的阶段、与你公

司主营业务的关联性、相关技术直接产生的收入金额、占你公司营业

收入的比例等；（2）说明合资公司在尚未获得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的

情况下，是否能开展相关业务，并充分提示如未及时获得相关备案对

合资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3 月 18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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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3 日 

 

 


